
公告日期112年3月3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1 偵 7530 傷害 吉安分局 詹○玫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2 偵 1484 交通過失傷害 玉里分局 張○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偵 1565 毀棄損壞 玉里分局 張○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2 偵 1565 毀棄損壞 玉里分局 陳○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2 偵 188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詹○晴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88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詹○鈞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956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雄 起訴

平 112 偵 1959 妨害名譽 新城分局 顧○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595 詐欺 內湖分局 苗○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601 洗錢防制法 恆春分局 曾○慈 起訴

明 112 偵 1367 詐欺 永和分局 苗○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1391 詐欺 三重分局 苗○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1701 詐欺 員林分局 苗○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067 詐欺 霧峰分局 苗○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068 詐欺 員林分局 苗○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180 詐欺 新興分局 偕○浩 起訴

明 112 偵 2292 詐欺 虎尾分局 鄭○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 248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12 戒毒偵 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1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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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112 戒毒偵 2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7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2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3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3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3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陳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 51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新城分局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緝156號)

明 112 撤緩 52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新城分局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緝157號)

明 112 撤緩 53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 觀護簽分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671號)

明 112 撤緩 54 毒品防制條例
其他(原偵查機關: 觀護

簽分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915號)

明 112 撤緩 55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新城分局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976號)

明 112 撤緩 56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 觀護簽分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1034號)

明 112 撤緩 57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 觀護簽分)
鄭智豪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1076號)

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何○偉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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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吳○彤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沈○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陳○耀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黃○紘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黃○任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偵 5737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六大 蘇○成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何○偉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吳○彤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沈○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陳○耀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黃○紘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黃○任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11 違反森林法 臺灣高檢 蘇○成 緩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2240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黃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清 112 偵 2264 槍砲彈刀條例 吉安分局 張○喜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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